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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日本的知识产权申请和审查制度是怎样的？

因日本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应如何应对？

  日本知识产权制度是怎样建立和发展的?

日本是亚洲最早向西方学习近现代法制的国家之一 ，其知识产权法律的建立始于明治政府时期，此后陆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。

日本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明治维新至1959年的第一阶段、1959年至2002年间的第二阶段、以及

2003年后的第三阶段。在第一阶段，日本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。在第二阶段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失败告终，随后被美国占

领，其包括知识产权法律在内的法律体系被美国改造，得以学习和继受美国法律。在1959年至1970年间，日本对原有知识产权法律进行 

了集中修改。在第三阶段，日本小泉纯一郎内阁宣布实行知识产权立国战略，此后至今，日本进行了大量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和修法活

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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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为使其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接轨，以适应新技术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要求，频繁地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修改。以下分别阐述各个

阶段的立法和修法活动。

第一阶段



☆专利法

1871年（明治4年），日本颁布了《专卖简则》。尽管该简则在实行后的第二年就遭到了废止，但其仿效欧美专利制度，开风气之 

先，并最终为专利制度在日本的确立奠定了基石。从1879年开始，日本政府重新研究建立专利制度。1885年（明治18年），《专卖专利 

条例》经元老院通过并颁布实施。虽然该条例很快就为1888年（明治21年）的《专利条例》所修改，但此后专利制度便一直绵延不断，

因此可谓是日本第一部专利法。1899年（明治32年）的修改法正式将“专利条例”更名为“专利法”，并沿用至今。以后，又经过1909 

年（明治42年）、1921年（大正10年）等多次修改，近代专利制度在日本真正确立。

☆商标法

日本商标以注册形式加以保护的制度始自1884年（明治17年）。当时的明治政府基于推行“知产兴业政策”的需要、并为了满足   

国外许多国家的要求，在参考欧美多国商标制度后，由特许厅（JPO）第一任长官高桥是清负责紧急起草制定，于1884年（明治17年）6 

月7日颁布的。该《条例》仅比法国制定的商标法晚27年。该《条例》经过1888年（明治21年）、1899年（明治32年）的修订，以及

1909年（明治42年）的大幅度修改后，于1921年（大正10年）初步形成了近代商标法的雏形。

☆著作权法

日本在1875年（明治8年）和1887年（明治20年）先后颁布了两个《版权条例》，可以看做是著作权法的前身。1899年（明治32 

年），日本政府签署伯尔尼公约，同年3月4日颁布了《著作权法》，乃是日本最早的著作权法。后续因为《伯尔尼公约》的规定等原

因，经过了大约每10年一次的缓慢修改时期。

第二阶段

☆专利法

1959年（昭和34年），日本在参考了大量国外立法的基础上，全面修改了专利法。也正因如此，很多人认为，现行专利法是从 

1959年专利法开始的。以此为新的起点，又经过多次修改，日本专利法获得了很大的发展。

1959年修改的主要内容有：判断发明新颖性的标准包括国内所发表的刊物在内；新增加了发明创造性的规定；改变了有关职务发

明的规定；采用了共同申请制度等。

1970年（昭和45年），日本政府又对1959年专利法进行了部分修改，甚至在有些地方对原专利制度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。例 

如，采取申请公开制度和请求审查制度，扩大先申请的范围，以及采取前置审查制度，等等。

1978年（昭和53年），为配合已经加入的《专利国际合作条约（PCT）》，日本政府一方面制定了“关于根据《专利国际合作条 

约》进行国际申请等的法律”，另一方面在专利法中新设立了“关于根据《专利国际合作条约》进行国际申请的特例”。

1985年的修改主要是设定了基于在先申请主张优先权的国内优先制度，代替原来的追加专利制度。1994年（平成6年）对专利法 

进行的修改主要体现在：引进了通过外国语书面进行申请的制度；依据巴黎公约的规定主张优先权的有关规定等。

90年代末，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，1999年就进行了三次修改，集中在民事救济方面，这几次修改主要是为了解决赔偿额过

低及其计算问题，主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着手，以便于迅速地获得适当而有实效的损害赔偿。实体方面通过1998年修改而获得实



现；程序法方面则通过1999年修改而获得实现。

☆商标法

现行的《商标法》（共9章85条，附则30条）于1960年（昭和35年）4月1日开始实施的。此后曾多次进行修订，尤其是1993年 

（平成5年）以后，平均1-2年做一次修改，现行的《商标法》是1996年（平成8年）进行大幅度修改过的。此外，还有《商标法实施   

法》、《商标法实施规则》、《商标登录（注册）令》、《商标登录（注册）令施行规则》等。

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地域性商标的保护，在2005年（平成17年）6月15日公布的《商标法》第7条（团体商标）第二款中加入了“地 

域团体（集体）商标”内容。



1991年（平成3年）5月日本引入服务商标制度，1992年（平成4年）4月1日开始实施。此外，日本还有团体（集体）商标注册制  

度（地域集体商标）、防护（防御）标章注册制度。在WIPO发布的有关保护驰名商标《联合建议》的基础上，日本特许厅对《商标审查 

标准》做了相应的修改，并于1999年（平成11年）7月1日开始实施，修改过的《审查标准》充分考虑到对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保护问 

题，但这一审查标准主要在特许厅内部的审查程序中作为参考使用。

☆著作权法

1970年（昭和45年）5月6日进行全面修改，最终形成了现行的《著作权法》。

这部《著作权法》根据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等情况，进行了几次小规模修改。1984年（昭和59年）为适应录音制品出租业 

的发展，该法创设了有关出租权的规定。1985年（昭和60年）明确了对计算机程序的保护。1986年（昭和61年）完善了计算机程序注  

册制度，同时，还增加了保护数据库的规定。1989年（平成元年）为配合加入《关于保护表演者等的罗马公约》而对原本仅限于国内表 

演等保护对象做了相应的扩充修改。1991年（平成3年）规定外国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出租权和获得报酬权，将著作权邻接权  

的保护期延长至50年，并且，将在国外制作的录音制品也作为盗版打击的对象。

对于著作邻接权的溯及保护问题，1996年（平成8年）12月26日的法律第117号作了相应的修改。虽然日本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

权协议的解释历来并无错误，但其后，许多发达国家将对表演等的保护追溯到50年之前，因此，从国际协作的角度考虑，日本也转而将

对表演等的保护追溯到50年前。

第三阶段

☆专利法

2002年（平成14年）放宽了对间接侵权的认定标准，将“对于利用该发明解决有关问题必不可缺少的物品”规定为属于专利发 

明；将明知被用于专利发明的实施却仍旧予以生产、转让等的行为看作是侵权行为。

2003年（平成15年）的重要修改是，在专利审查后、由专利厅对专利权的有效性进行判断的制度中，并存着申述异议制度与专利 

权无效审判制度。法律将这两个制度合并为专利权无效审判制度（删除《专利法》第113条至第120条的规定），将以往限制为只有利害 

关系人方可提出请求的规定改为原则上任何人均有资格提出请求。

最近一次对专利法的修改是2014年3月，   本次专利法修改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：增加特殊情况下延长申请期限等救济措施，以及

设置专利异议申请制度。

☆商标法

随着当今网上交易的增加，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。为此，2002年（平成14年）4月11日，日本国会通过了《特 

许法等部分修改法律案》，其中就因特网上的商业行为中的商标使用保护加以强化，并于同年的4月17日以法律第24号进行公布。

为了减轻商标注册申请人的负担，促进迅速、准确的审查，2002年（平成14年）4月11日，日本国会通过的《特许法等部分修改 

法律案》中，还对商标国际注册的部分手续费的规定进行了修改。将国际注册费用调整为与国内商标注册费一致，费用交纳可以在进入

国家阶段注册审查决定后进行。此决定已于2002年（平成14年）4月17日开始实施。



2003年（平成15年）1月1日，日本在《商标法》第68条第30款中明确规定，基于《马德里协定议定书》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的个别 

手续费的支付方法，可采取分期缴纳（前后5年两次支付）的方式。另外，《商标法》第68条第28款中明确规定，不接受对基于《马德

里协定议定书》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的补正。

☆著作权法

平成15年（2003年），电影著作权的保护期间被延长至公布后70年（第54条1款），不仅允许教职员，还允许学习者在教育机关 

进行相关复制，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教材进行扩大复制。此外，进一步完善了民事救济制度。加重了被控侵害者的举证责任。另外，由

于举证和著作权侵害有因果关系的损害额难度较大，故权利者的举证责任可以减轻。也就是说，可将侵害者转让的侵害制品的数量乘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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